
信息披露1111 2025年11月1日 星期六
制作：刘雄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柳秋杰先生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31日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0月 31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15-15:00期间任意

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2、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1,224,42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7.814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比例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37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651,44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6.270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247,557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6.6211%。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3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69,976,86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1.1931%。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柳秋杰、刘志鸿、王铁成、辛晨萌

通讯出席会议董事：王锋德、柴恩旺、杨公随

现场出席会议监事：王兆华、吴轶涛、张海滨、滕聪、赵绅懿

现场列席会议非董事高管：张立杰、李春瑜

见证律师：娄攀、纪雨男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需求，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6.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8.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9.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12%；反对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0.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255%；反对 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9%；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1.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1,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246%；反对 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8%；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18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0,618,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875%；反对 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9%；弃权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娄攀律师、纪雨男律师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31日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受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及《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

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列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公司承诺其所

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

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公告的《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决议公告》和《山东弘宇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综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 15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

知。《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会议审议议题、股权登记日以及会议出席对

象、登记方法等内容，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超过7个工作日。

综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提案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0月

31日14点在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宇路3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

长柳秋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有权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
日9:15至15:00。

综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股东代理

人（以下统称“股东”）共计 4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1,224,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14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1,
247,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11%。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载明公司截至2025年10月27日下午收

市时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上述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股东均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2、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弘宇股份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

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9名，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69,976,8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931%。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及《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召集了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1、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出席会

议的股东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提案进行了表决。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由本所律

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2、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在《会议通知》中所公告的

议案一致，并未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3、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现场会议履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按照《会议

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该表决方式符合《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4、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

票、监票，对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结果进行清点。

5、根据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对现场会议表决结果的清点，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弘宇股份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5,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2,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2%；1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2%；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4,5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9%；19,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1,5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5%；19,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59%；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84,4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8%；19,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5%；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1,4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6%；19,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68%；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224,421股，其中，81,191,1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0%；13,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20,084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18,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5%；13,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39%；20,084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上述议案中第（1）项至第（3）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华晓军

执业律师：

娄 攀

执业律师：

纪雨男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珠海

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9），公司定

于2025年10月31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2025年10月31日下午2：30
2、召开地点：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新民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选，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杰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0 人，代表股份 201,150,9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6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00,039,2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3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3人，代表股份1,111,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4人，代表股份 1,265,5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5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3人，代表股份1,111,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0％。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

人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078,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8％；反对5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395％；反对5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53％；弃权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1％。

提案2.01《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069,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3％；反对5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3,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63％；反对5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53％；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84％。

提案2.02《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075,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3％；反对60,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025％；反对6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69％；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06％。

提案2.03《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071,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3％；反对6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5,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864％；反对6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01％；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5％。

提案2.0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068,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0％；反对6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3,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89％；反对6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96％；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6％。

提案2.05《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074,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2％；反对6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9,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946％；反对6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14％；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0％。

提案2.06《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06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反对70,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306％；反对7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66％；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2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林绮红、魏海莲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01日

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

进一步完善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

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永超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以下简称“职工董事”），王永超女士将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七名非职工董事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对选举结果进行了公示，2025年10月30日公示期满无异议。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本次选举第五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事项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01日
附件：王永超女士简历

王永超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曾任沈阳市政府办公厅人事处

人事专员、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人事行政部经理、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22年

至今任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总监。

王永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603392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5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

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未使用的729,970股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以上议案已经2025年10月31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2025年11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8）、《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265,122,774股减少至1,264,392,804股，注册资本

将由1,265,122,774元减少为1,264,392,804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部分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具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

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证券部进行确认。

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1月1日至2025年12月15日，每日8:15-11:30；13:00-16:45（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31号

3、联系部门：证券部

4、联系电话：010-59528820
5、电子邮箱：wtzqb@ystwt.com
6、邮编：102206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3392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4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31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8
989,569,982
78.26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由公司董事长邱子欣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

为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余涛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叶祥忠、副总经理赵灵芝、副总经理潘晖榕、财务
总监吕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9,065,718
比例（%）
99.9490

反对
票数

420,681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83,583

比例（%）
0.008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
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38,272
比例（%）

96.1038

反对

票数

420,681
比例（%）

3.2503

弃权

票数

83,583
比例（%）

0.645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为、张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7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1日 14:00-15:00召开了 2025年
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2025年10月
31日14:00-15:0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召开了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
事长刘为民，董事会秘书魏峥，独立董事程金华、王智化和倪晨凯参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贵公司是否与浙江区域的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宇树科技签署单独的合作协议，以应对未

来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电力需求。贵公司未来对氢能源产业是否有所投资，如投资类似上
海翌晶能源这一类的氢能源相关的初创公司。目前公用事业板块普遍被低估，有报导称市场供需的
基本面结构性的变化，是公用事业和独立发电公司增长的引擎。对此，贵公司怎么看，未来是否会对
市场供需关系做出调整。

公司答复：公司将贯彻落实浙江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推进人

工智能落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国家发改委对此提出三项重点工作：一是

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二是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

节性电源；三是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问题2：尊敬的公司领导：我看了刚公布的3季报，还有之前的半年报，公司回避了上网电价这个

数据，我看了其它电厂像申能，上海电力都公布了上网电价平均值，为什么咱这公司没有公布这一数

据？

公司答复：上网电价的简单平均计算就是发电收入除以上网电量，发电收入和上网电量的数字在

年报、半年报中均披露，但是实际的电价构成非常复杂。从8月份开始浙江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

行。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电价根据供需情况实时调整，浙江电力交易中心制定专门的《浙江电力市场

结算实施细则》。公司电厂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公司电厂参与浙江电力市场竞争报价属于商业机密。

问题3：公司三季度营收下降受哪些因素影响？

公司答复：营收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三季报中已进行披露，主要系售电单价较上年同期降低及合并

抵消后的中来股份光伏产品对外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问题4：公司光伏发电量在前三季度实现了数倍的增长。未来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领域的装机

容量和发展目标是什么？

公司答复：公司光伏发电量数倍增长主要是上年同期基数较小。公司将深入研究国家及各省份

关于分布式光伏的相关政策，适时调整投资策略。

问题5：尊敬的董事会秘书，您好！针对信息披露与市场预期，请问：1.公司在业绩说明会预告中

提到‘电量增长但营收承压’，能否进一步拆解营收下降的具体结构？例如，火电、气电、光伏各板块的

贡献变化，以及电价、燃料成本、光伏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具体影响比例？2.当前公司市盈率

（TTM）和市净率处于行业什么水平？如何看待市场对浙能电力的估值？是否有计划通过业绩指引、

分红政策优化或回购等手段增强投资者信心？3.中来股份的光伏业务亏损扩大，市场对其担忧加

剧。公司是否会加强该板块的信息披露（如分业务毛利率、研发投入、在手订单等），以帮助投资者更

清晰评估其价值？4.公司计划在2025年10月31日召开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普遍关注电价改革、新能

源进展和资产整合等问题。请问管理层将如何回应市场关切，并传递哪些关键信息以稳定市场预期？

公司答复：从公司前三季度发电量可以看出，火电占比高达99%，光伏、风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利益保护，通过较高比例分红，增强投资者持有信心。中来股份是上市公司，中

来股份的具体情况在其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中有详细披露。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通过

定期报告、临时公告、e互动、投资者电话、主动走访等形式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问题6：请问公司将如何整合对浙江浙能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收购业务？

公司答复：公司已完成收购浙江浙能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55%的股权，有利于促进火电业务与碳

资产业务的协同。

问题7：尊敬的董事长，您好！作为关注浙能电力的投资者，我有以下疑问：1.公司2025年前三季

度营收同比下降11.29%，净利润下降6.96%，第三季度营收及净利润也均出现下滑。请问公司如何看

待这一业绩表现？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未来将采取哪些战略调整以扭转趋势，尤其是针对售电单

价下降和光伏业务（中来股份）收入下滑的问题？2.公司作为浙江省发电龙头，当前火电仍是主要业

务，但新能源转型是行业趋势。请问公司未来如何平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投入？是否有明确的新

能源装机容量增长目标或具体项目计划（如光伏、核电等）？如何评估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与

风险？3.财报显示发电量同比增长4.68%，但营收与利润却下降，是否存在‘量增价跌’的矛盾？公司

将如何应对电价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是否考虑通过电力衍生品对冲或优化售电结构

（如增加高毛利业务）？4.中来股份作为光伏板块重要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亏损扩大至 3.98亿

元。请问公司是否计划对其业务进行战略调整（如技术升级、剥离非核心资产）？如何评估其对公司

整体业绩的长期影响？是否有明确的扭亏时间表或支持措施？

公司答复：今年前三季度特别是迎峰度夏期间，浙江在极端高温天气叠加经济稳步增长双重因素

推动下，电力供需持续紧平衡，面对严峻形势，公司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迎峰度夏能源保供

决策部署，主动扛起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提前部署谋划，高质量完成了保供任务。“十五五”规划提出

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

电源，因此煤电的“压舱石”地位并未改变。公司将继续围绕主责主业，积极应对电力市场竞争。核电

是公司的重要投资领域，公司将积极争取参与核电项目投资。中来股份是上市公司，关于中来股份的

情况由中来股份回答更为适宜。

问题8：尊敬的独立董事，您好！作为独立监督者，请问您如何看待以下问题：1.公司净利润下降

的同时，应收账款余额是否显著增加？是否存在因电网结算周期延长导致的现金流压力？公司如何

评估信用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如坏账计提、客户结构优化）？2.中来股份亏损扩大且光伏行业竞争

加剧，作为独立董事，您是否对管理层的光伏业务战略进行过独立评估？是否有建议调整投资节奏或

聚焦高毛利环节（如高效电池技术）？3.ESG报告中提到公司推进绿色转型，但财报中未披露具体减排

目标或清洁能源占比。作为独立董事，您如何看待ESG承诺的落地性？是否建议公司设定更明确的

量化指标并定期披露进展？4.在董事会决策中，独立董事如何监督重大投资（如新能源项目）的风险

评估过程？是否有机制确保项目审批的独立性与科学性，避免盲目扩张导致资产减值风险？

公司答复：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截至本年第三季度末，资产负债率约为44%。公司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中来股份是上市公司，要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规则制定自身的业

务战略。公司严格对标14号指引要求，重点覆盖“应对气候变化”“污染防治”等核心指标，环境维度

披露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15176.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危险废物处置率100%。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

目前暂无控股新能源项目重大投资。

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

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日


